附件1
关于组织开展“人工智能+”典型应用场景
征集工作的通知
省各有关单位，各设区市数据局、发展改革委：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关于深入实施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5〕11号）和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 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5〕37号），加快人工智能领域高价值应用场景培育和开放，推动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、高品质生活、高效能治理，现面向全省组织开展“人工智能+”典型应用场景征集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征集方向
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重点领域深度应用，聚焦科学研究、产业发展、消费提质、民生服务、社会治理、对外合作等领域，征集有显著提升带动作用的高价值场景。
（一）“人工智能+”科学研究
建立人工智能牵引、多学科融合的科研范式，推进人工智能在自然科学、人文科学、社会科学等领域应用，加速前沿科学及创新理论发现。推广“人类智能+机器智能”研发模式，应用科学大模型、智能体、机器人等手段加快技术革新和创新成果转化。
（二）“人工智能+”产业发展
聚焦产业全要素智能化发展，推动工业、农业、服务业等领域智能化转型升级，创新智能工厂、智慧农（牧渔）场、智慧物流、数字金融、智能建造等应用场景。聚焦具身智能、自动驾驶、低空经济、生物医药、智慧能源等新业态，深化智能原生技术集成创新应用。面向OPC社区和OPC企业开展智能原生产品技术研发和新场景培育。
（三）“人工智能+”消费提质
加强商业、文化、旅游、体育、交通出行、健康养老等消费跨界融合，拓展沉浸式互动式场景，推广智能终端、智能家居、智能家电、智能穿戴等数字家庭应用场景，创建智慧街区、智慧商圈等体验式消费场景，拓展个性消费、认知和情绪消费等服务消费新场景。
（四）“人工智能+”民生服务
促进人工智能赋能普惠化服务，加强人工智能在教育、医疗、人社、民政等领域普及推广，创新智慧医疗、智慧教育、数智就业、数字社保等智慧服务场景，推动具身智能机器人、脑机接口、元宇宙在医疗、教育等场景中的融合应用。
（五）“人工智能+”社会治理
深化人工智能在公安、司法、生态环境、自然资源、水利水务、应急管理、市场监管等领域的应用，创新社会治理综合性应用场景，围绕城市智能中枢、城市运行管理、基层社会治理等创新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场景，加快数字乡村建设场景开放与协同共享。
（六）“人工智能+”对外合作
深化人工智能对外合作，推动人工智能企业走出去，合作共建开源社区、开放平台，面向国际市场积极出海拓展海外应用场景。面向长三角一体化打造跨区域跨行业人工智能协同应用场景。
二、申报要求
（一）申报主体。申报主体应为省内开展“人工智能+”场景应用的开发单位和应用单位，包括省内各级行政部门、企事业单位、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和社会组织等。申报主体须在江苏依法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经营管理规范，近三年财务状况良好，在信用等方面无不良记录。
（二）申报方式。申报单位应结合“人工智能+”场景应用重点方向、主营业务发展需求及技术研发优势领域进行申报。场景应用单位申报的，应填报技术支撑单位和场景项目投资额（以项目合同金额或人工智能技术、产品及解决方案的实际购置支出为准）；场景开发单位申报的，应填报场景用户单位（至少一个）和场景研发投入。
（三）申报条件。典型场景应采用自主可控的关键核心技术，针对“人工智能+”重点领域的痛点难点问题，采取项目化方式落地实施并取得显著成效，具有较强的创新性、先进性和示范引领作用，具备广泛的应用基础和较好的经济社会效益。同一申报单位仅限申报一个场景，每个场景仅限申报一种类别。

三、工作安排
（一）组织申报。请省级行业主管部门，各设区市数据局、发展改革委按照行业、辖区所属原则，积极动员符合条件的单位踊跃申报，组织申报单位认真填写申报表（附件1，需加盖公章）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。
（二）审核推荐。请省级行业主管部门，各设区市数据局会同发展改革委对申报场景进行审核后，形成推荐场景清单并填写汇总表（附件2，需加盖公章），加强对申报单位和申报场景的审核把关，做好申报要求的解读辅导、申报场景的实地核查，确保高水平场景脱颖而出。
（三）场景遴选。省数据局会同省发展改革委对推荐的场景开展形式审查、专家评审及综合评议后，研究确定入选名单并面向社会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正式发布。
（四）推广支持。对入选的典型场景，省数据局将会同省有关部门加大推广支持力度，组织开展现场推进会、经验交流会和供需对接活动，对具备典型示范效应的综合性重大场景、行业领域集成式场景、高价值小切口场景优先向国家有关部门推荐并择优给予一定支持。各设区市数据局发挥标杆引领作用，及时总结工作中好的经验做法，以点带面，加快复制推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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